绿化垃圾处置及清运采购要求

一、项目概况
为提升工作效率，降低综合成本与管理风险，现对年度绿化垃圾处置及清运服务进行整合采购。本项目采用总价包干、按实结算的方式，费用预算总额为人民币50,000元。服务商需负责提供符合要求的绿化垃圾处置场地或自行安排无害化处理，并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同时负责将绿化垃圾从学院指定收集点清运离场。采购人将根据实际清运车次与服务商进行结算，直至预算金额使用完毕。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处置服务：服务商必须自行拥有或合法租赁符合环保、安全要求的绿化垃圾处置场地（需在报名表内附堆放场地图片）和方式，并确保处置过程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绿化垃圾一旦离开学院区域范围，所有风险服务商自行承担。采购人要求采购报价车数为150车，服务商不单独报场地租赁费用或垃圾处置费用，成本应包含于清运报价中。
2.清运服务：服务商需根据采购人通知，及时派出专用车辆至指定地点，装运绿化垃圾，并安全运送。
    车辆要求：清运车辆装载方数应大于等于10立方，且证照齐全，车况良好，密闭运输（需在报名表内附车辆类型图片），不得在运输过程中出现遗撒、滴漏等现象。
[bookmark: _GoBack]    响应时间：在接到清运通知后，应在约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进行作业。
装载要求：保证满载、安全运输，不得无故拒绝装运或半载离场（装载机械学院自行安排）。

三、服务期限
自中标之日起一年。费用依据中标报价使用完毕或服务期满即终止。

四、报价及结算方式
1.报价要求：服务商须以“元/车”为单价，结合150车报以总价。此报价为综合报价，应包含但不限于：提供符合要求的处置场地或者进行无害化处理、及承担其全部费用、车辆及人员费用、油料费、维修费、处置费、税费、利润、风险等所有与履行本服务义务相关的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其他费用。
2.结算方式：按实际发生的清运车次进行结算。每次清运完成后，由采购人与服务商双方代表共同签字确认《清运确认单》，作为结算的有效凭证。采购人定期（如每月）根据确认的单据数量与约定单价进行支付，累计支付金额不超过中标金额。

五、服务标准与质量要求
1.处置场地不得对周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符合环保部门的管理要求。
2.清运过程文明、规范，不得损坏采购人的公共设施及绿化。
3.保持联络畅通，响应及时。
4.遵守采购人单位的相关管理规定。

六、响应文件组成
1.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 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如适用）。
4. 服务报价表（明确填报“元/车”的单价，150车的总价）。
5. 堆放场地的附图，车辆附图。

七、其他要求
1.供应商在报价时，即视为已充分了解并承诺有能力解决绿化垃圾的问题，包含自有合理合法的堆放场地或者垃圾集中处理的方式，相关费用已包含在所报清运单价中。
2.服务履行期间，若因政策变化或不可抗力导致服务无法继续，双方可协商解除服务，按实结算。

《清运确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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